附件3


    重庆市“福康工程”项目定点手术医院服务协议

甲方：重庆市民政局
乙方： 

甲方委托乙方承担重庆市“福康工程”项目手术矫治及康复训练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，共同执行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重庆市“福康工程”项目定点手术矫治及康复训练。

（二）受助对象：建档立卡贫困户、低保家庭和特困人员中具有手术适应症的肢体（脊柱除外）畸形患者进行手术矫治，并进行康复训练。

（三）手术矫治及康复训练治疗费用：包括诊疗费、手术矫治费、床位费、康复训练费、护理费、药品费、住院服务费等，不包括患者的营养费、伙食费及陪护费。医疗费先由基本医疗保险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结算，扣除医保报销及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、慈善捐助部分后，每名患者资助康复治疗费用不超过3万元。

（四）服务期限：2019年10月至 2021年12月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对具有手术适应症的肢体（脊柱除外）畸形患者进行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。

三、服务流程

（一）前期准备。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需进行手术矫治的患者名单后，应对名单内容进一步确认，对异常信息与甲方及时沟通，确定最终患者名单。如实施过程中，因患者原因不能接受服务，可向甲方申报替换符合条件的其他患者。尽快与服务对象衔接，确定提供服务的方式、时间、地点等细节，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及受助对象的接待。

（2） 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。

     1．咨询指导：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关于康复治疗行业发展、服务政策、服务技术等方面的信息。

     2．手术矫治：根据患者病情、X光片及化验结果，制定手术矫治方案并实施。

     3.康复治疗：通过对患者的术后状况、潜在能力、居住环境等因素进行评估，制定康复治疗计划并实施。根据疗效可调整治疗方案。

4.疗效评估：对患者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效果进行评估，并进行出院指导。

   （三）跟踪回访：可通过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、门诊、入户回访或服务对象意见反馈等多种形式，了解患者的康复效果。

   （四）建立服务档案，并进行数据汇总、数据库录入。

   （五）宣传服务：面向社会进行项目宣传，收集项目实施宣传资料（提供患者治疗前后生活对比突出的影像资料）,传播行业发展、产业政策、普及专业知识等。

四、项目验收

（一）验收标准：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患者病历档案记录书写合格率≥95%；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有效率≥90%；患者满意率≥90%；交期完成率≥95%。

（二）验收时间：当年患者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任务结束15个工作日后。 

五、项目资金管理

严格实行专款专用的原则，用于受助对象的筛查、诊断评估、治疗及回访等费用。
六、付款方式

（一）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人员名单确定后10个工作日内，由甲方支付乙方当年预估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费总额的60%；预估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费总额=∑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人员名单确定的人员数量*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费限额。

（二）乙方将当年全部患者（注：依甲方提供的清单为准）完成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后10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当年实际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费总额的37%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到当年实际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费总额的100%。

    七、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：

  1．有权就患者手术矫治及康复治疗效果进行随访。

 2．有权对乙方就项目专项资金管理的规范性进行督查。

 3．如验收不达标，乙方应在1个月内完成整改，否则甲方有权取消乙方定点服务机构资格，并追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
4．有义务按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乙方服务费。

 （二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：

  1．乙方须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。

  2．乙方须保证受助对象康复治疗的有效率。

八、争议解决

    因协议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按下列第（二）种方式解决：

（一）向   / 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

（二）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九、协议生效
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二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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